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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37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靜敏等 16 人，有鑒於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變化，據

內政部統計截至民國 111 年止，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的 17.56%，台灣已成為高齡化社會，因此長期照顧需求日益

迫切，對於照顧服務人員之教育訓練及在職訓練應有明確之

規範，以保障接受長照服務之對象有更高的長照品質，並提

升長照人員執業權益，爰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條文對於長照人員之繼續教育及在職訓練規範尚無明確之規範及適用，故參酌醫師法

第八條第二項、藥師法第七條第二項及護理人員法第八條第二項，明訂長照人員應每六年

接受一定積分之繼續教育及在職訓練，始得申請辦理認證證明文件更新，促使長照人員之

服務品質提升。（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二、將長照人員登錄於長照機構，對於長期照顧人員資格之撤銷與廢止從本法第十九條中予以

刪除。（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考量長期照顧服務法實施以來，長照需求日益漸增，為強化長照人員更具專業價值且健全

長照服務者之權益，故參酌各醫事人員相關法規中，撤銷或廢止之規範。（新增條文第十

九條之一） 

四、長照人員因長時間與長照服務對象接觸，考量因業務需求知悉接受長照服務對象及其家人

之秘密，而現今法律保護規範過於粗略，故參酌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八條，明定：「長照人

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非依法律規定、或經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書

面同意者，不得洩漏。」（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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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陳靜敏   

連署人：張其祿  洪申翰  林岱樺  鍾佳濱  何欣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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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長照服務之提供，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

員為之。 

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

教育、在職訓練課程內容，

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性

別、特定疾病及照顧經驗之

差異性。 

長照人員應每六年接受

一定積分之繼續教育及在職

訓練，始得申請辦理認證證

明文件更新。 

長照人員之資格、訓練

、認證、繼續教育課程內容

與積分之認定、證明效期及

其更新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長照服務之提供，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應由長照人

員為之。 

長照人員之訓練、繼續

教育、在職訓練課程內容，

應考量不同地區、族群、性

別、特定疾病及照顧經驗之

差異性。 

長照人員應接受一定積

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長照人員之資格、訓練

、認證、繼續教育課程內容

與積分之認定、證明效期及

其更新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參酌醫師法第八條第二項、藥

師法第七條第二項及護理人員

法第八條第二項，將本法第十

八條第三項長照人員在接受繼

續教育及在職教育規定述明，

應每六年完成一定之繼續教育

積分。 

第十九條 長照人員非經登錄

於長照機構，不得提供長照

服務。但已完成前條第四項

之訓練及認證，並依其他相

關法令登錄之醫事人員及社

工人員，於報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長照機構不得容留非長

照人員提供前條第一項之長

照服務。 

第一項登錄內容異動時

，應自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

，由該長照機構報所在地主

管機關核定。 

第一項之登錄，其要件

、程序、處所、服務內容、

臨時支援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九條 長照人員非經登錄

於長照機構，不得提供長照

服務。但已完成前條第四項

之訓練及認證，並依其他相

關法令登錄之醫事人員及社

工人員，於報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長照機構不得容留非長

照人員提供前條第一項之長

照服務。 

第一項登錄內容異動時

，應自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

，由該長照機構報所在地主

管機關核定。 

第一項之登錄，其要件

、程序、處所、服務內容、

資格之撤銷與廢止、臨時支

援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將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內文「

資格之撤銷與廢止」予以刪除

，將長照人員資格撤銷與廢止

，明訂於本法第十九條之一中

，以確保接受長照人員照顧服

務者之權益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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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申請長照人員認

證，已申請者，撤銷或廢止

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長照人員

資格。 

二、經廢止長照人員認證證

明未滿一年。 

三、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

長照人員業務，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邀請

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

組成小組認定。 

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

，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長照

人員認證。 

 一、本條新增。 

二、長期照顧服務法自民國一

百零六年施行以來，長照服

務需求日益增加，為健全長

照服務之發展及保障長照服

務使用者權益，參酌各醫事

人員相關法規中規範撤銷或

廢止之規定，以利長照體系

中具有長照人員認證資格者

更具職業價值。 

第二十條 長照人員對於因業

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非依法律規定、或經當事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

意者，不得洩漏。 

第二十條 長照人員對於因

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

秘密，非依法律規定，不

得洩漏。 

「長期照顧服務法」對於「病

歷隱私權」之保護規範為「非

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條

文規範過於粗略，為消弭此疏

漏，故參酌護理人員法第二十

八條，明定：「長照人員對於

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

密，非依法律規定、或經當事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者，不得洩漏。」 

 

 


